
证券代码：600143      证券简称：金发科技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04 

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

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及广东证监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（广

东证监[2014]4号》的要求，为推动公司及相关方增强诚信意识，切实履行公开

作出的承诺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

发科技”、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现对本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及公

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承诺事项 
承诺

履行

情况 

序

号 

承诺

类型 

承诺主体 
公布

载体 
公布时间 承诺内容 

承诺履

行期限 
类别 名称 

1 
上市

承诺 
大股东 

袁志敏、

宋子明、

熊海涛、

夏世勇、

李南京 

上市

公告

书 

2004-6-3 

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本公司股份

5%以上的其他股东均已向本公司作

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：确保本人

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

接地从事对公司主要业务构成竞争

的业务。 

长期有效 

未违

反承

诺 

2 

再融

资承

诺 

大股东 

袁志敏、

宋子明、

熊海涛 

招股

说明

书 

2007-7-19 

本人将尽量避免与金发科技进行关

联交易，对于因金发科技生产经营需

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，本人将严格按

照《公司章程》等对关联交易做出的

规定进行操作。 

长期有效 

未违

反承

诺 



3 

再融

资承

诺 

控股股东 袁志敏 

招股

说明

书 

2007-7-19 

1、本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

损害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其他股东

的利益。2、在本人作为金发科技的

控股股东期间，本人保证本人及其全

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

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

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发科技主营业务

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

威胁的业务活动，包括不在中国境内

外投资、收购、兼并与金发科技主营

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

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。控股

股东与本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

制度安排，可以有效地避免控股股东

与本公司之间同业竞争情形的发生。 

长期有效 

未违

反承

诺 

4 

股权

激励

承诺 

上市公司 本公司 

股权

激励

计划 

2010-12-18 

激励对象行权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，

金发科技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

激励计划获得的有关权益提供贷款

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，包括

为其贷款提供担保。 

2010 年 12

月 18 日至

2016 年 12

月 31 日 

未违

反承

诺 

5 

再融

资承

诺 

大股东 

袁志敏、

宋子明、

熊海涛 

招股

说明

书 

2012-2-10 

本人将尽量避免与金发科技进行关

联交易，对于因金发科技生产经营需

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，本人将严格按

照《公司章程》等对关联交易做出的

规定进行操作。 

长期有效 

未违

反承

诺 

6 

再融

资承

诺 

控股股东 袁志敏 

招股

说明

书 

2012-2-10 

1、本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

损害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其他股东

的利益。2、在本人作为金发科技的

控股股东期间，本人保证本人控制的

除金发科技外的其他公司不在中国

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

与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制的公司

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

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，包括不

在中国境内外投资、收购、兼并与金

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制的公司的主

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

的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。 

长期有效 

未违

反承

诺 



7 

再融

资承

诺 

受同一控

股股东

（袁志敏

先生）控

制的关联

人 

广州诚

信创业

投资有

限公司、

广州诚

信投资

管理有

限公司 

招股

说明

书 

2012-2-10 

本公司在袁志敏先生控制期间，本公

司保证本公司及控制的子公司不在

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

从事与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制的

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

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，包

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、收购、兼并

与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制的公司

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

相似的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

织。 

长期有效 

未违

反承

诺 

8 

股东

回报

承诺 

上市公司 本公司 

临时

公告

和制

度 

现金分红制

度：2012 年

8 月 29 日；

未来三年股

东回报规

划：2012 年

10 月 8 日 

1、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，结合公

司未来现金使用需求，经股东大会批

准，安排现金分红计划，在公司盈利

的情况下，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

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

30%。 

2、公司应当强化回报股东的意识，

综合考虑公司盈利能力、经营发展规

划、股东回报、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

部融资环境等因素，在经营环境分析

和利润预测的基础上，以每三年为一

个周期，制订周期内股东分红回报规

划，明确三年分红的具体安排和形

式，现金分红规划及期间间隔等内

容，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

施。 

 

2012 年 8

月 29 日至

2014 年 12

月 31 日 

未违

反承

诺 

 

经公司及相关方自查，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及相关方不存在不符合《上市公

司监管指引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

司承诺及履行》要求的承诺，亦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2 月 14 日 

 

 

 


